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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寿县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选聘技术指导员的通知
局属有关站、示范乡镇农技站：
依据《2010年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实施方案》，按照《技术指导员管理制度》（仁农体系办[2009]2号）的规定，我县上年聘任的技术指导员任期已满，拟重新选聘100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、农民技术人员担任体系建设“技术指导员”，10个示范乡镇各10名。
选聘原则：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”和“自愿”。
选聘范围：县农技站、果树站、经作站、植保站在岗人员；北斗、珠嘉、满井、钟祥，文宫、鳌陵、大化、古佛，龙桥，新店等10个乡镇的农技站工作人员、农民技术员。
基本条件：热爱农技推广事业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农村政策理论水平；熟悉农民不断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、技术需求，身体健康。

具备主导产业对口专业中专以上学历，助理农艺师或中级农艺工以上职称；工龄5年以上且目前从事农技推广岗位工作的农技人员（对口专业本科以上文化程度不受工龄、职称限制）。或具备农民技师以上职称，从事主导产业生产与经营10年以上，具有一定生产规模，基本技能较好，组织与语言表达能力较强，能担当培训指导任务，在当地较有声望的农民技术人员，可以作为申请人应聘技术指导员。

选聘程序：申请人向县体系办提交申请书—县专家组资格审查—县农业局复审—公示—县体系办行文认定—签订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技术指导员聘任协议书。
工作职责：每人承包10个科技示范户的入户指导，年进村入户150天以上、平均每户20次以上。负责制订并实施《分户技术指导方案》，到庭院、下田间，指导科技示范户应用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器械，年开展科技示范户与辐射带动户集中培训4次以上；在关键环节、关键农时、突发事件及示范户有需求时，随时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。建立工作手册，规范填写入户卡；年采集、上报相关信息4条以上。示范户主导品种、主推技术入户率、到位率100%，主导产业单位面积产量或产值比前三年平均值增10%以上。
人员管理：技术指导员实行示范户、乡镇政府、县专家组“三位一体”的年度考核，考核结果与绩效奖励、续聘挂钩。一年一聘，10-20%末位淘汰。
基本待遇：补贴标准：技术指导员人均1000元/每年，其中差旅费、通讯费600元，绩效考核奖励400元（根据年度考评结果实行动态管理）。
申报书提交地点：县体系专家组办公室（科教站）

申报截止时间：2010年6月17日12：00
联系人：陈勇
联系电话：028-38271966、36241646
附件：《技术指导员申报书》
二○一○年六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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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指导员申报书
乡镇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产业：
	姓名
	

	性别
	○ 男      ○ 女

	出生年份
	

	专业（初始、最高）
	

	学历（初始、最高）
	

	职务
	

	职称
	

	工作单位
	

	参加工作年份
	

	从事农技推广工作年份
	

	电话
	

	手机
	

	主管单位
推荐意见
	乡镇政府领导或县 
农业局业务站站长：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年    月    日

	县体系专家组
推荐意见
	组长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县体系领导小组

办公室推荐意见
	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县体系领导小组

审定意见
	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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